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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收未領取的股息 
 
根據中國海外宏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本公

司董事局（「董事局」）可將所有在宣派股息日期起計六年後的未領取股息沒收

及撥歸本公司。董事局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以下仍未領取的股息將於二零二零

年十一月六日予以沒收及撥歸本公司： 

 
 

股息類別 宣派股息日期 每股股息 

末期股息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港幣10仙 
末期股息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港幣5仙 

中期股息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日 港幣5仙 

末期股息 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 港幣6仙 

中期股息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港幣5仙 

末期股息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港幣6仙 

中期股息 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港幣4仙 

 
 
凡有權收取但仍未收到以上股息或仍未兌現有關股息單的本公司股東，請盡快惟

不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聯絡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

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中國海外宏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庄勇  
謹啟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八名董事，分別為三名執行董事庄勇先生、楊林先生及
王萬鈞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顏建國先生及翁國基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瑞明博士、
林健鋒先生及盧耀楨先生。 


